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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產管理】 
 

《民法（包括總則、債與物權）》 
試題評析 
第一題：以自己代理為題，測驗考生對民法第一百零六條適用的熟練度。考題本身並無太大的難度，只要依照

條文解釋，並配合有關違反該條效力之爭議解說，即可正確無誤地完整回答本題，如欲求令閱卷者有

更好的印象，建議配合本條之立法目的加以說明，可使解答更臻完整。整體而言，本題並非出人意料

之外的題目，考生只要對自己代理有所閱讀，要解答本題並無難處。 
第二題：涉及債之消滅中有關代物清償與新債清償之區分，並以支票為例測驗考生的概念清晰度。考題本身觸

及較不被重視的清償部分，可能對考生產生一定程度的困擾，不過對代物清償與新債清償有基本概念

之考生而言，應該並無太大的難度。解題上而言，建議考生分別解說代物清償與新債清償之意義，並

以支票舉例說明，強調兩者間關鍵之區別所在，再輔以題目設例，應該就可以完整回答。整體而言，

只要考生曾經注意過此議題，相信應該可以有很好的分數。 
第三題：涉及抵押權實行之問題，並以併付拍賣與除去租賃拍賣為考點，某程度亦觸及強制執行法有關之規

定，考題設計上有其基本之難度，惟考生如對抵押權章節有一定程度之熟悉，應該尚可應付本題。在

應答上建議分別說明併付拍賣與除去拍賣之條文依據及其意義後，涵攝題目事實於相關法規中，自可

有條理地解答。整體而言，本題講求考生對相關條文之熟悉度及概念掌握，考生如有仔細研讀過抵押

權之議題，應可順利回答。 
 

一、甲授權乙代其選購中古高爾夫球具一組，乙逕將自己之球具出賣與甲並交付之，甲事後得知球

具為乙所有，拒絕對乙支付新台幣一萬元之買賣價金，是否有理？（30分） 
答： 
甲之拒絕給付為有理由： 

(一)按代理制度係為擴大個人私法生活而設，惟在制度設計上須注意避免代理人就自己之利益與本人之利益有

利益衝突之情形，以免傷及本人利益。故民法第一百零六條規定，代理人非經本人許諾，不得為本人與自

己之法律行為，以避免代理人為使自己在繫爭交易中獲取利益，而犧牲本人之利益，進而未能達成保護本

人之目的。 
(二)違反民法第一百零六條之效果，實務曾認為該代理行為應屬違反強行規定，而依民法第七十一條歸於無

效；惟多數學說則認為，此種情形下代理人未經本人許諾而為自己代理，性質上屬於無權代理，依民法第

一百七十條經本人事後承認仍可發生效力。衡量民法自己代理之禁止旨在保護本人之利益，應認為無須令

該代理行為一概無效，只須令其效力未定而予本人事後追認之權利，即足保護本人。故應以多數學說之見

解為當。 
(三)本案之情形，乙既經甲之授權而為甲之代理人，復又以自己之名義出賣自己之球具，故該買賣契約中出賣

人為乙，買受人甲之代理人亦為乙，乙代理甲與自己締結契約，如此已構成民法第一百零六條之自己代

理。又甲雖授權乙代其選購中古高爾夫球具，惟依題意甲並未許諾乙可以以自己為出賣人而從事自己代理

行為，故乙屬未得甲之許諾而為自己代理行為，該買賣契約應依上述說明，而為效力未定，非經本人甲之

承認，不生效力。 
(四)今甲拒絕對乙支付一萬元之買賣價金，應足認定甲默示地拒絕承認該項買賣契約之締結，故該買賣契約確

定歸於無效。買賣契約既不存在，甲自無給付買賣價金之義務，故甲拒絕該一萬元之買賣價金支付為有理

由。 
 
二、Ａ欠Ｂ新台幣十萬元，為清償該債務，遂簽發面額新台幣十萬元之支票壹張交付與Ｂ，試就

(一)代理清債，(二)新債清償，二種清償方式，舉例並附理由說明Ａ將支票交付與Ｂ後，其間

之債權債務關係？（40分）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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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間之債權債務關係因交付支票之性質為代物清償或新債清償而有異： 
(一)有關代物清償部分： 

1.所謂之代物清償，民法第三百十九條規定，如債權人受領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者，其債之關係消

滅。申言之，代物清償係指債務人與債權人約定，由債權人受領他種給付，以代原定之給付，使其原債

之關係消滅之契約。其本質上為一要物契約。代物清償契約之成立與否，須視債權人與債務人間是否以

消滅債務關係為目的。以支票之交付為例，如當事人約定債權人受領支票後，原有之債務即行消滅，則

債務人交付支票之行為，應屬代物清償。 
2.本案之情形，如A、B間約定支票之交付將消滅原十萬元之消費借貸債務，則屬民法第三百十九條所稱債
權人受領支票之給付以代原定金錢之給付，故可認為為一代物清償契約，於A簽發後之結果，原有之十
萬元消費借貸債務歸於消滅，A嗣後僅負有支票票款給付之義務。 

(二)有關新債清償部分： 
1.所謂之新債清償，民法第三百二十條規定，因清償債務而對於債權人負擔新債務者，若新債務不履行

時，舊債務仍不消滅。申言之，新債清償係指因清償舊債務而對債權人負擔新債務之契約。其本質上亦

為一要物契約。惟其與代物清償不同者，在於當事人間僅單純約定債務人負擔新債務，並無消滅原債務

之意思，故舊債務與新債務併存存在。以支票之給付為例，支票本身亦屬一票據債務，是以當事人如單

純給付支票以清償舊債務，則屬新債清償之情形。 
2.本案中，如A、B間單純約定A負擔新票據債務者，應認為係屬民法第三百二十條新債清償之一種。故於
簽發支票之時，原十萬元之消費借貸債務不因支票之簽發而消滅，新票據債務人與舊消費借貸債務併

存，A負有此二債務。惟於新債務履行而使債權獲得滿足之時，新債務與舊債務將隨同消滅。 
(三)依民法第三百二十條規定，支付支票以清償債務之情形，如當事人無特別約定，應屬新債清償之一種。是
以本案之情形，如A、B間未約定消滅舊債務，應認為A簽發支票之行為屬新債清償之情形，舊消費借貸債

務與新票據債務併存。 
 

三、甲將土地為乙設定抵押權，以擔保對乙之欠債：（30分） 

(一)若甲事後在該土地上建築房屋，乙於債權屆期未獲清償，應如何實行抵押權？ 

(二)若甲事後在該土地租與丙建屋，乙於債權屆期未獲清償，應如何實行抵押權？ 
答： 
(一)乙應依民法第八百七十七條併付拍賣該土地與其上之房屋： 

1.按土地於設定抵押後如建有建築物，將使土地價值有所減損，而有害抵押權人拍賣土地以變價求償，故
有必要對此情形設有規定。依民法第八百七十七條規定，土地所有人於設定抵押權後，如在該土地上營

造建築物，抵押權人得將建築物與土地併付拍賣。依此規定併付拍賣之結果，抵押權土地之價值將不致

過分受到影響，而有利抵押權人滿足其債權。 
2.如甲在設定抵押後於其土地上建築房屋，自符合上述之情形，依民法第八百七十七條，抵押權人乙得於
債權屆期而未獲清償時，將土地與該建築物併付拍賣，以滿足其債權。惟依同條但書之規定，抵押權人

乙就該建築物拍賣所得之價金並無優先受清償之權。 
3.是故乙得聲請執行法院併付拍賣，以實行其抵押權。 

(二)乙應依民法第八百六十六條及強制執行法第九十八條第二項但書除去承租權後拍賣土地： 
1.按土地於設定抵押權後，所有人仍應有權於其土地上設定其他權利，以發揮土地之效用，避免因抵押權

之設定而有害土地之機能。惟基於物權之優先性，並為保障抵押權人，抵押權之效力應優先於後設定之

其他權利。是以民法第八百六十六條規定，不動產所有人固可於設定抵押權後，於抵押物上設定其他權

利，惟不得因此影響抵押權。 
2.強制執行法第九十八條第二項但書更基於上述之規定，進一步明定不動產之租賃關係如發生於抵押權設

定之後並對抵押權有影響者，拍賣人可聲請執行法院除去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以免礙及抵押物之價

值，而有害抵押權人之變價。 
3.本案之情形，甲於抵押權設定後出租該地予丙以供其建屋，該租賃關係自屬成立於抵押權設定之後，應

受抵押權優先效力之限制。故抵押權人乙於債權屆期未獲清償之時，得依民法第八百六十六條及強制執

行法第九十八條第二項但書之規定，聲請執行法院除去該租賃關係以拍賣之。至於丙租地所建之屋占有

該抵押之土地，亦應依強制執行法第九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執行法院應解除丙占有該土地之情形，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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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 
4.是故乙可聲請執行法院除去承租權後拍賣該土地，以實行其抵押權。 


